关于春节寒假期间

加强廉洁自律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省纪委、监察厅下发的《关于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严肃纪律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的通知》和吉高校纪字[2009]10号文件《转发关于几起领导干部驾驶公务用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案件的通报的通知》要求，现就我院在春节、寒假期间党员干部加强廉洁自律工作，重申并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单位、各部门要教育党员干部提高认识，增强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自觉性，防止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和各种奢侈浪费问题的发生。

二、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和制止奢侈浪费的有关规定。除严格遵守省纪委、监察厅下发的《关于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严肃纪律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的通知》要求和规定外，对全院党员干部重申并做出以下规定：

1、不准接受下属和服务对象赠送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2、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单位间相互吃请和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

3、不准接受下属或有关单位用公款安排的私人旅游活动；

4、不准下属人员到院处级领导干部家中走访、拜年；

5、不准用公车旅游、不准领导干部私自驾驶公务用车。春节期间全院所有车辆一律封存（特殊情况因公用车须经学院主要领导批准），将车钥匙交由院办公室统一保管，寒假期间车辆离开吉林市区须经主管院领导批准。

6、不准大操大办婚丧事宜、借机敛财；

7、不准参与任何形式的封建迷信、赌博活动。

三、院纪委将通过抽查和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贯彻本通知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将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同时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Ｏ一０年一月六日

　　　　　　　　　　中共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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